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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桃花岭景区东入口工程
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贯彻落

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

发〔2018〕34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

《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20〕10号）、《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湘办

发〔2019〕10号）、《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湖南省预算

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湘财绩〔2020〕7号）和

《湖南湘江新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局（金融办）关于开展 2022

年财政支出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湘新财发〔2022〕

5号）等有关规定和要求，湖南湘江新区财政局组建绩效评

价工作小组，于 2022年 8月 1日至 9月 20日，对长沙岳麓

山国家大学科技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科城公

司”）2021 年度“桃花岭景区东入口工程”项目进行了绩效评

价。绩效评价工作已完成，现将项目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评价情况

评价小组通过设计评价方案，听取情况汇报、核查项目

账务、合同资料，掌握资金拨付和使用情况、实地查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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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情况、采集相关数据、开展问卷调查等方式了解项目实

施效果及存在的问题，并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

方法，对相关评价指标进行汇总分析，对照评价指标和标准

进行评议与打分，形成项目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二、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证

1.项目必要性

本项目的实施，对于改善桃花岭景区形象均有积极的意

义，将极大地改善片区生态景观环境，从而得到进一步优化；

对整个片区景观形象、交通组织、沿线环境等进行了综合整

治，提升了片区整体水平。同时，片区生态环境的改善将营

造出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为周边企业和市民提供良好工作

生活环境。

2.项目可行性研究批复情况

2018 年 2月 13 日，长沙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岳

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科创服务中心及景区相关基础设施配

套项目可行性研究的批复》（湘新发改函〔2018〕29号）批

准关于桃花岭景区东入口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二）立项依据

2014 年 1月 22 日，根据长沙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

于桃花岭景区东入口工程项目立项的批复》（长先发改函

〔2014〕22号）同意建设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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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主要内容

桃花岭景区东入口项目位于桃花岭景区东部，东至西

二环线道路边线，西至现状桃花岭山脚，南至西二环现状匝

道，北至白云路桥梁，项目总用地面积 98472㎡，景观设计

面积 65497㎡，建筑占地面积 453㎡，总建筑面积 1060㎡，

停车位 142个，容积率 0.275，绿地率 77.7%。建设内容主要

包括景观绿化、道路及广场、生态停车场、景观水体、给排

水、变化照明、公共设施及景观小品、服务管理用房等建筑

物及其他配套工程等，不包括项目夜景亮化工程。

（四）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实施产出成果目标

（1）定量目标：项目建设六个功能区分别为入口广场

区、门户展示区、野花烂漫区、台地花园区、水库观景区、

景观整改区，总计面积 65497.00 ㎡，景区服务管理用房面

积 1060.00 ㎡，新建园区道路面积 6550.00.㎡，生态停车场

面积 4308.00 ㎡（停车位 140个，无障碍停车位 2个，自行

车停车位 81个）。

（2）定性目标：项目建成后将有助于缓解景区现状出

入口拥堵、停车难等问题，提升景区游客接纳能力；桃花岭

景区东入口连通桥的建立，进一步提高两个景区的统一性，

更好地打造岳麓风景区。

2.项目效益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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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效益主要体现在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主要包

括：

（1）改善景区生态景观环境，为周边企业和市民提供

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为湘江新区提供更优良的经济发展

环境。

（2）推动桃花岭景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景区的相

关配套设施，以硬件建设为基础，提升桃花岭风景区旅游品

质；同时，依靠岳麓山景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举办民间活

动和旅游策划等，进一步提升景区的形象与地位，增强吸引

力。

三、项目资金情况

（一）项目资金筹集情况

根据 2018年 2月 13日长沙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科创服务中心及景区相关基础设施

配套项目可行性研究的批复》（湘新发改函〔2018〕29号），

项目总投资估算约 9814.34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4510.14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948.06 万元、预备费用 545.82 万

元、征地拆迁费 3140 万元、建设期利息 670.32 万元。资金

来源为湘江新区财政投资。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湘江

新区财政拨款 4,200.00万元，其中：2018年 1,000.00万元、

2019年 3,200.00万元。

（二）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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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18年 6月 14日湖南湘江新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局

《关于桃花岭景区东入口工程概算的批复》（湘新财概

〔2018〕23号），项目总投资概算金额为 8,342.56万元，其

中：工程费用 3,709.09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4,008.59万

元、预备费用 418.77万元、建设期贷款利息 206.11万元。资

金来源为湘江新区财政投资。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实

际总支出 6,151.90万元；截至 2022年 7月 31日，实际总支

出 8,224.95万元，资金使用率 100%。具体支出明细见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科目名称 概算批复
资金支出（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

资金支出（截止

2022年 7月 31日）

1 建安工程费 3,709.09 237.79 237.79

2 工程建设其他费 4,008.59 5,914.11 7,987.16

其中：征地拆迁费 3,140.00 5,696.31 7,766.31

管线迁改费 390.00 34.47 34.47

3 预备费 418.77

4 贷款利息 206.11

合计 8,342.56 6,151.90 8,224.95

四、项目实施情况

本项目由湘江集团下属子公司长沙岳麓山国家大学科

技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负责建设实施，施工单位为湖南省金

凯园林集团有限公司，设计单位为上海深圳奥雅园林设计有

限公司，监理单位为智埔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一）文件批复情况

项目根据长沙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桃花岭景区东

入口工程项目立项的批复》（长先发改函〔2014〕22号）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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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1月 22日正式立项，具体相关项目文件批复见下表：

类别 批复时间 文件名称 文件号

立项 2014年 1月 22日
《关于桃花岭景区东入口工程项目立项的

批复》

长先发改函

〔2014〕22号

选址核准

意见
2014年 7月 8日

《关于岳麓山风景名胜区桃花岭景区东入

口工程项目选址方案的核准意见》

湘建景函（直投）

〔2014〕147号

实施单位

变更批复
2017年 8月 10日

《关于变更桃花岭景区东入口项目实施主

体单位的批复》

湘新发改函

〔2017〕113号

可研批复 2018年 2月 13日

《关于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科创服务中

心及景区相关基础设施配套项目可行性研

究的批复》

湘新发改函

〔2018〕29号

设计批复 2018年 3月 8日
《关于桃花岭景区东入口工程初步设计的

批复》

湘新建发（直投）

〔2018〕13号

概算批复 2018年 6月 14日 《关于桃花岭景区东入口工程概算的批复》
湘新财概〔2018〕

23号

（二）实施情况

本项目位于桃花岭景区东部，东至西二环线道路边线，

西至现状桃花岭山脚，南至西二环现状匝道，北至白云路桥

梁，包含管景区服务管理用房面积、园区道路、生态停车场、

集散广场、景区绿化及其他相关配套工程，施工单位为湖南

省金凯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三）完成情况

本项目因国土空间规划修编，目前项目属于停工状态，

无法按预期进度实施。

五、制度建设和各项法律法规制度的执行情况

（一）资金管理制度

本项目的资金管理严格执行《长沙市财政局关于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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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投资项目资金实行“双控”管理的通知》《湖南湘江新区管

理委员会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湘新财发〔2020〕47号）、

《湖南湘江新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资金管理办法》（湘江集

团发〔2021〕128 号）的相关规定，并制定了《长沙岳麓山

国家大学科技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财务会计制度（试行）》，

单位严格按照制度进行资金管理。

（二）项目管理制度

大科城公司按照《长沙市人民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管理办

法》（长政发〔2020〕5 号）、《湖南湘江新区政府投资建

设项目管理实施办法》（湘新管发〔2017〕15号）文件的相

关规定执行项目管理。并印发了《建设项目管理实施细则》

的通知（大科城司发〔2018〕18号）、《大科城公司建设工

程变更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大科城司发〔2020〕10号）、

《大科城公司工程签证管理办法》的通知（大科城司发

〔2020〕11号）、《大科城公司建设项目成本管理办法》的

通知（大科城司发〔2020〕12号）、《大科城公司材料设备

认质认价管理办法》的通知（大科城司发〔2021〕34号）等

相关管理制度。工程管理部是公司项目管理体系的核心，项

目管理采取项目组的管理方式；项目组负责项目整体计划的

推动和现场工程的综合管理，根据公司的项目年度建设计

划，制定相应的实施计划与措施，通过进度、质量、安全文

明、现场成本控制等手段，协调内、外部、各专业及部门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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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完成项目年度建设目标。

（三）项目绩效自评情况

大科城公司编制了绩效自评报告，简要概述了项目的基

本情况、建设内容、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项目决策、过程、

产出和效益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主要原因分析和改进措

施，自评报告内容不完整，如项目资金实际支出未在报告中

体现，自评报告质量一般。

六、项目的产出成果及效益情况分析

（一）分流游客

本项目位于岳麓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桃花岭景区，对于

改善岳麓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桃花岭景区形象均有积极

的意义，有利于桃花岭景区的生态保护与利用，以及桃花岭

景区的科学管理，同时对吸引与分流岳麓山核心景区游客有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促进经济发展

本项目的实施对繁荣地方经济、促进社会综合事业的发

展起着积极推动作用，有效改善城市形象，使人们的整体生

活水平和生活方便程度上升到一个新高度。

（三）效益情况分析

由于土地规划与城市规划、景区规划等规划分别由不同

的政府部门制定，因土地规划修编，目前项目属于停工状态，

无法按预期进度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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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存在的问题

（一）征地拆迁概算编制准确性不够

本项目征地拆迁概算 3,140.00万元，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征地拆迁支出 5,800.00万元，截至 2022年 7月 31日

征地拆迁支出 7,870.03万元，概实差异 4,730.00万元，差异

率 150.64%。

（二）用地与土规不符，项目停工待批

桃花岭景区东入口项目 2018年 6月 14日概算批复总用

地面积 98472㎡，2018年 9月 4日国土规划局出具的国有建

设用地划拨批准单建设用地为 8626.45 ㎡，批准的建设用地

面积不到概算批复的用地面积的十分之一；2020年 1月 2日，

湘江新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下达《中止施工安全监督

告知书》（编号：1809027），“本项目因国土空间规划修编，

部分场地暂无条件交付而中止施工”。概算批复的总面积中因

包括了部分农用地，林地等非建设用地，目前正由市级向省

级进行申报，待长沙市最新国土空间规划获批后办理项目全

面复工手续，开工时间尚不能确定，截至现场评价月（2022

年 8月），本项目已停工 1年 8个月。

（三）货币安置资金未纳入结算

大科城公司 2019 年 11月与湘江新区国土规划局第十二

批次项目（桃花岭东大门）安置结算金额为 5,232.71万元。

根据湘江新区管委会批复意见，梅溪湖街道 75 人货币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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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0.00万元由大科城公司承担，已计入结算 300.00万元，

剩余 2,070.00万元尚未纳入与国土结算中，建议后续将该笔

安置资金 2,070.00万元及时与湘江新区国土规划局结算。

（四）项目实施程序不规范

桃花岭景区东入口工程，承包方为湖南省金凯园林集团

有限公司，合同金额 2,358.57 万元，工程于 2019 年 3 月开

工，工期 1年，经查看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办理时间为 2021

年 3 月 24 日，施工许可证办理时间晚于开工时间。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日期为 2019年 8月 28日，也晚于开工时间。

（五）合同签订程序不规范

桃花岭景区东入口建设工程勘察合同，受托方为核工业

长沙工程勘察院，合同金额 12.73 万元，合同约定勘察工作

定于 2017年 9月 15日前提交勘察成果；桃花岭景区东入口

交通影响咨询评价合同，受托方为湖南大学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合同金额 2.5万元，合同约定受托方应于 2017年 9月

15日完成全部交通影响评价工作。上述两个项目根据合同审

批表，工程部、造价部、财务部 2017年 9月 11日完成审批，

综合管理部 2017年 9月 25日完成审批，经办部分分管领导

2017年 9月 26日完成审批，财务总监 2017年 10月 12日完

成审批，总经理 2017 年 10 月 23 日完成审批，董事长审批

流程完成时间为 2017 年 10 月 18 日；合同审批时间晚于合

同约定的提交勘察成果及完成全部交通影响评价工作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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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八、相关建议

（一）加强概算编制工作，提高概算的准确性

概算编制要准确，编制项目概算投资计划时，前期应对

项目进行摸底调查，将项目投资计划尽可能的做到精准，防

止因计划不精准，导致出现概算投资不准确的情况。

（二）加强规划政策的学习，严格按照政策申报项目

建议项目申报时，应对相关规划政策进行深入了解，严

格按照政策实施，并及时办理各项手续，确保土地规划建设

项目的合法合规；在政策发生变化时，及时与相关部门沟通，

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确保停工项目能及时复工，充分发挥

出财政资金的效益。

（三）及时办理货币化安置结算

建议项目实施单位根据上级部门要求及时进行结算管

理，并按照相关制度实行，积极推进货币化安置工作，为货

币化安置顺利实施提供有效的资金保障。

（四）强化程序规范性，规范项目管理

项目实施过程中，应严格按照相关流程，先办理施工许

可证，在手续齐全的情况下，施工单位再进场施工。

（五）加强合同管理

签订合同时，应按“先审批，后签订”的原则，在各环节

审批人审批完成后，再签订合同，确保合同签订的合法合规。



12

九、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大科城公司实施的桃花岭景区东入口工程项目，旨在改

善景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吸引与分流麓山核心景区游

客，但该项目因国土空间规划修编，导致停工，未能产生效

益。同时存在征拆概算编制不准、用地与土规冲突、货币化

安置资金未纳入结算、项目实施程序及合同签订不规范的问

题。绩效评价小组按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及评分标准，

对桃花岭景区东入口工程项目从项目决策、项目过程、项目

产出、项目效益四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价，桃花岭景区东入口

工程项目绩效评价得分为 73.01分，评价等级为“中”。

湖南湘江新区财政局

2022 年 9 月 20 日


